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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6月 13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谨就南苏丹特派团的授权任务随函附上南苏丹共和国副总统里克·马查

尔·泰尼博士的信(见附件)。该信代替了 2012 年 6 月 6 日关于同一事项的信。 

 请将此信作为代替信件和关于这一事项的最后文件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分发

为荷。 

 

临时代办 

常驻副代表 

大使 

佛朗西斯·纳扎里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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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6月 13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的附件 

  2012 年 6 月 12 日南苏丹共和国副总统、南苏丹特派团任务联合机制共

同主席就延长安全理事会第 1996(2001)号决议所设联合国南苏丹特派

团第七章任务期限一事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值此南苏丹共和国独立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成立即将一

周年之时，谨向你转达我国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的问候和致意。 

 2012 年 6 月 6 日，我曾就上述专题和其他问题致函，但误发给你的前任。我

对此表示歉意。我在该信中讨论的其他问题由于属于特派团团长的管辖范围，现

已在我和秘书长特别代表茜尔德·约翰逊女士之间得到解决。此外，我要指出，

自南苏丹特派团建立以来，该特派团一直支持和促进我国实现和平与安全。我国

政府赞赏地确认，这一伙伴关系加强了我国的建国努力。 

 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将讨论其第 1996(2011)号决议规定的南苏丹特派团任务

延期的问题，我国政府对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执行情况进行了内部审查(见附

文)。这一审查强调了南苏丹共和国与南苏丹特派团积极开展合作的若干领域，

其中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原方案)、人权立法和能力建设以及执法

等领域的支助。特别是，特派团还在 2011 年 12 月和 1 月琼格莱州的族群间暴力

期间自始至终向南苏丹共和国提供了宝贵的支助，并随后在琼格莱州向总统和

平、和解和容忍委员会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助。特派团目前正在与我国讨论这次

审查情况。 

 尽管特派团在上述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南苏丹共和国要着重指出目前任

务的不妥之处。2011 年 7 月 8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根据第七章确定任务时认

定，“南苏丹面临的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国家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一认定是

在南苏丹共和国独立之前作出的。南苏丹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已肩负起我国公民安

全和安保的责任。对本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持续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全面和平协议

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与苏丹共和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该国不断对南苏丹进行

军事侵略，包括一再进行轰炸。因此，我们认为，认定适用于第七章的局势此后

已取得进展，不再适合根据第七章延长任务期限。 

 鉴于上述理由，我国政府希望在关于延长任务期限的辩论中认真考虑我国的

立场。 

 请将此信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安理会成员。 

 

南苏丹共和国副总统 

南苏丹特派团任务联合机制共同主席 

里克·马查尔·泰尼-杜尔贡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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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关于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南苏丹特派团任务(安

全理事会第 1996(2011)号决议)的评价报告 
 
 

执行摘要 

 本报告审查了迄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第 1996(2011)号

决议取得的进展，并就可否延长南苏丹特派团任务期限一事提出建议。根据初步

审查进程提出的建议，政府设立了一个技术评估和评价股，以支持南苏丹特派团

任务联合机制部级小组。本报告由该技术股编写，载有政府各机构提交的与南苏

丹特派团当前任务有关的资料。 

 报告首先列出在南苏丹特派团当前任务期限(2011 年 7 月至今)内与南苏丹

特派团合作和获得其支助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后指出有关政府机构认为存在的主

要挑战和应改善的领域。报告审议了南苏丹特派团根据当前任务规定取得良好进

展的领域和未取得进展的领域，并为 2012 年 7 月延长任务期限的进程提出具体

建议。 

 评价结果表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在下列主要领域履行了其义务：政治发展，

包括设立国家和各州立法机构，组建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和州级政府，以及实现政

治包容性。 

 在南苏丹特派团的支持下，政府已在下列领域取得重大成就：(1) 建设和平，

包括改善人权状况、加强和平委员会、缓解冲突和族群间暴力、推进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保障社区安全和管制小武器；(2) 国家政权建设。不过，

在整个任务期限内，南苏丹特派团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不大，其在全国各地的

透明度和接受问责情况显然受到质疑。 

 这次评估和评价发现的主要挑战是，南苏丹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提供速效项

目等基本有形基础设施(即简易机场、桥梁、道路和社区中心)、沟通和协调、透

明度和问责制等方面都遭遇失败。 

 本报告最后一节根据在这次评估和评价审查过程中查明的成就和挑战，概括

提出下列具体建议： 

 1. 南苏丹特派团应扩大其外联方案的范围，延长任务期限，改善与相关国

家、各州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关系、协调和沟通，帮助南苏丹履行其建设国家政权

和建设和平的义务。 

 2. 政府应在审查南苏丹特派团 2011 年 7 月至今一年的业绩后，要求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审议建议做出的修改，尤其是涉及第七章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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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前任务规定的很多职能，如机构能力发展方面的任务，显然可由现有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双边捐助方承担。 

 4. 南苏丹特派团在其任务期间对南苏丹共和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我们

遗憾地发现，南苏丹特派团将其账户留在我国境外，而且因在资金转移中出售其

硬货币而助长黑市交易。 

 5. 应重新谈判《部队地位协定》，包括此类部队的构成、人数和缩编办法。 

 6. 本评估和评价审查报告应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供其开会讨论南苏丹

特派团的适当任务，并就修改南苏丹特派团任务问题直接游说安全理事会常任理

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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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目录 

1. 导言 

2. 成就 

 (a) 政治发展 

 ㈠ 国家立法机构 

 ㈡ 组建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㈢ 政治包容性 

 (b) 建设和平 

 ㈠ 人权 

 ㈡ 和平委员会 

 ㈢ 冲突和族群间暴力 

 ㈣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㈤ 社区安全和小武器管制 

 (c) 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 

 ㈠ 透明度和问责制 

 ㈡ 执法和保护平民 

 ㈢ 治理和法治 

3. 挑战 

 (a) 保护平民 

 (b) 沟通和协调 

 (c) 基础设施发展 

 (d) 法治和执法 

4.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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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言 

 本报告审查了迄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第 1996(2011)号

决议取得的进展，并就可否延长南苏丹特派团任务期限提出建议。评价是由联合

国任务联合机制部级小组的技术股开展的。技术股审议了参与执行南苏丹特派团

任务的若干部委、委员会和独立机构的报告。评价的重点是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南苏丹特派团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996(2011)号决议的规定与南苏

丹共和国政府开展合作和为其提供支持的程度。本评价报告旨在评价在南苏丹特

派团当前任务期限内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目的是要求在延长任务期限时对

其进行修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通过其第 1996(2011)号决议时认定，南苏丹面临的局势

继续对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采取行动，设立了南苏丹特派团，自 2011 年 7 月 8 日起初步任务期限为一年，

并打算视需要继续延长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期限。2012 年 7 月 8 日需要决定是否

延长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期限。 

 南苏丹特派团的当前任务十分广泛，涵盖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治理和

法治能力以及建设和平和保护平民。当前任务规定授权南苏丹特派团：(1) 支持

巩固和平,以此为长期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2) 支持政府履行预

防、缓解和解决冲突的责任以及保护平民的责任；(3) 支持政府增强安全保障能

力，建立法治并加强安全和司法部门。 

 2. 成就 

 在南苏丹特派团 2011 年 7 月至今的任务期限内，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取得了

下列成就： 

 2.a. 政治发展 

– 南苏丹人民以 98.99%的压倒多数性投票赞成分离并于 2011 年 7 月 9 日

宣布独立； 

– 新成立的南苏丹国建立了国家立法机构； 

– 南苏丹共和国采取了严格措施，确保问责制和透明度； 

– 南苏丹共和国参与缓解冲突和族群间暴力，确保和平与稳定，以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 

 2.a.一. 国家立法机构 

– 总统签发了改革和重建国家立法机构和各州立法机构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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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在与各政党协商后任命了国家宪法审议委员会成员。在总共 45 名

成员中，有不同政党的代表，也有许多宗教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 

 2.a.二. 组建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 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将军签发了任命新国家第一届内阁成员

的法令，第一届内阁由 29 名部长和 32 名副部长组成； 

– 总统确认了已组建州政府的 10 个州的各自州长和各县县长； 

– 总统任命了各委员会和独立机构主席。 

 2.a.三. 政治包容性 

– 2011 年 8 月底，总统经与政党领导人论坛的各政党领导人协商后，在独

立的南苏丹共和国第一届内阁与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政党分享权

力； 

– 《过渡宪法》为各政党近期就《2012 年政党法案》达成共识提供了政治

平台，该法案现已颁布，成为《政党法》。该法要求各党在政党理事会

组建后 90 天内进行登记。 

 2.b. 建设和平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各部委和独立机构与南苏丹特派团合作，取得了下列成

就： 

 2.b.一. 人权 

– 通过为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干事举办一系列讲习班、培训和研讨会，为

其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 制订了人权委员会政策框架和战略计划； 

– 在所有 10 个州和全国 79 个县中一半以上的县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办事

处； 

– 在朱巴和各州举办了宣传讲习班和人权干事能力建设活动； 

– 人权委员会针对琼格莱州族群间暴力事件进行了实况调查访问，访问持

续到 2012 年 2 月初； 

– 在琼格莱州危机发生之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

调查这次暴力事件，该委员会不久将开展工作。 

 2.b.二. 和平委员会 

– 在州、县和区一级巩固和平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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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妇女署一起促进妇女参与琼格莱州和平进程； 

– 参与琼格莱州和平与和解进程； 

– 副总统前往湖泊、团结、瓦拉布和琼格莱四州参加族群间建设和平会议。 

 2.b.三. 冲突和族群间暴力 

– 在 2011 年 12 月琼格莱州族群间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在南苏丹特派团的支持下组建了和平与和解委员会； 

– 在琼格莱州族群间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开展了和平解除武装运动。 

– 在 2011 年 12 月初琼格莱州族群间暴力期间协调干预行动； 

– 为向琼格莱州部署苏丹解放军提供后勤支助。为南苏丹特派团提供支

持，利用政府直升机将南苏丹特派团装备空运到琼格莱州； 

– 为解决琼格莱州近期族群间冲突的努力提供后勤支助； 

– 在 2012 年 2 月瓦拉布州通季东县和团结州 Mayiandit 县族群间暴力期

间得到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协调厅的支持，这些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得到

医疗和救济支助； 

– 南苏丹特派团在撤离 180 名受伤平民和 18 名人道主义人员时提供了实

质性支助。另外，还有高达 3 500 名平民要求在南苏丹特派团的皮博尔

和阿科博军营避难。 

 2.b.四.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 制订并核准了复员方案联合战略计划； 

– 在 10 个州设立了复员方案办事处，并在东赤道州、琼格莱州和瓦拉布

州完成了 3个监狱设施的建造； 

– 为国家和州级复员方案的工作人员提供能力建设服务； 

– 参与推动和支持平民解除武装以及苏丹解放军中儿童兵、老年人和残疾

人复员。 

 2.b.五. 社区安全和小武器管制 

– 南苏丹特派团通过协办宣传讲习班，以及利用临时储存设施存放从琼格

州被解除武装的平民手中收缴的火器，支持社区安全和小武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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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 

 2.c.一. 透明度和问责制 

– 总统在独立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透明度制度和问责制； 

– 颁布 2012 年财政管理法； 

– 任命宪法最高法院法官担任反腐败委员会负责人。 

 2.c.二. 执法和保护平民 

– 南苏丹特派团与内政部联合为南苏丹警察部队提供不同级别的培训方

案； 

– 通过南苏丹特派团警察为警察部队提供培训使情况大为改观，一直在全

国各地开展保护平民和保障安全工作； 

– 在内政部开展宣传工作后，由于发生了若干起针对国际工作人员的安全

事件，南苏丹警察部队加强了在朱巴的存在； 

– 南苏丹特派团与内政部和南苏丹警察部队合作，设立了一个外交警务小

组，随时准备保护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外国外交官； 

 2.c.三. 治理和法治 

–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实施了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外交政策、人权、社会福利、

外贸和投资及许多其他方面通过的几部法律； 

– 制订不同领域的国家政策是重要的合作和支助领域的一部分； 

– 南苏丹特派团推动妇女参与制宪进程。 

 3. 挑战 

 3.a. 保护平民 

– 在苏丹共和国进行空中轰炸和入侵边境期间，南苏丹特派团未能按照根

据其第七章的任务规定为亟需保护的平民提供保护。苏丹共和国空军近

期在团结州、上尼罗河州、西加扎勒河州和北加扎勒河州边界沿线的空

中轰炸(安东诺夫型轰炸机、米格-21 和武装直升机)都是显而易见的例

子，表明南苏丹特派团没有能力保护平民免遭迫在眉睫的袭击。 

 3.b. 沟通和协调 

– 提交了报告并与其他各方予以共享，但事先未与相关政府机构核实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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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各州和地方政府各级宣传南苏丹特派团工作范围和任务的力度

有限； 

– 人员调动过去没有通知政府和安全机构，致使可能出现危险状况； 

– 南苏丹特派团的供应和装备未得到核准和授权，也未通过国家安全机构

的安保审查； 

– 雇用外国人(包括苏丹人)时未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安全部门进行任何

协商。 

 3.c. 基础设施发展 

– 南苏丹特派团对保护平民设施和社区中心等县级行动地点的基础设施

发展方面乃至“速效项目”的贡献甚少； 

– 南苏丹特派团拥有巨额行政预算，却几乎未曾花钱修建国家、州和地方

政府各级的永久性建筑设施和可通行道路； 

– 各州培训中心需要得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助。 

 3.d. 法治和执法 

– 在法官和法律顾问的能力建设方面需要提供更多支持； 

– 需要增加工作人员的培训时间，使工作人员更多地受益； 

– 应改善联合监测，特别是对偷牛行为的监测； 

– 必须对经南苏丹特派团培训的南苏丹警察进行认证，使其得到国际认可； 

– 在内部问责程序的制订和执行方面需要提供更多援助。 

 4. 结论和建议 

 应针对《部队地位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在《部队地位协定》签订时没有哪

个法律部门能够对其进行审查。既然现已设立这样的部门，就应该对《部队地位

协定》进行审查。部队的部署应与政府和有关安全机构妥善协调。人员调动过去

没有通知政府和安全机构，致使可能出现危险状况，这一问题应通过更好的信息

共享得到解决。南苏丹特派团还必须在就业政策方面具有透明度。南苏丹特派团

雇用了外国人，包括苏丹人，这些人对南苏丹构成潜在危险。应向政府提交拟雇

用工作人员的姓名。符合资格的南苏丹共和国国民应优先获得录用，对来自南苏

丹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公司均应进行正式审查。 


